
 

 

宁德市财政局文件 

宁财监〔2016〕32 号 

 

 

宁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德市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审批 

手续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财经纪律，加强

财务收支管理，进一步规范财务报销审批手续，制止开具虚

假发票公款报销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财

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我局制定了《宁德

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审批手续的若干规定》 ，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函告我

局。   

   附件：《宁德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审批手续的若干



规定》 

 

                                宁德市财政局 

2016 年 5 月 30 日         

 

 

 

 

 

 

 

 

 

 

 

 

 

 

 

 

 

附件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宁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6 年 5 月 30 日印发   



 

宁德市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审批手续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肃财经纪

律，加强财务收支管理，进一步规范财务报销审批手续，制

止开具虚假发票公款报销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

法》和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各单位应明确一位领导为公务接待审批人。公

务接待经办人员应事先按照《公务接待审批单》的内容和要

求，一次一单如实填写，并报单位领导审批。同时，经办人

员报销费用时，应附《公务接待审批单》、被接待对象单位

公务活动公函、各项接待费用结算清单、正式发票。凡超出

审批标准和接待范围的接待费不得报销；无被接待对象单位

公函的接待费不得报销。各单位应当定期汇总本部门国内公

务接待经费情况，报送同级有关部门。 

第三条  因公出国（境）费用报销应附《因公临时出国

任务和预算经费审批意见表》以及有效的原始票据。无审批

手续的出国（境）费用不予报销，与出访任务无关的费用不

得报销。各单位应当定期汇总本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情

况，报送同级有关部门.  

第四条  公务用车维修应事先编制审批单，经车辆管理

部门审核后，报单位领导审批。报销车辆维修费支出应附修

理厂家的正式发票和机动车维修审批单，以及修理厂家的维



修明细结算清单。各单位要记录车辆损耗油耗情况，实行公

务车辆政府采购定点保险制度。公务用车购置费用报销应附

《福建省公务用车配备更新审批凭证》、政府采购相关手续、

购车正式发票。无控购手续及政府采购相关手续的购车费用

不得报销。 

第五条  各单位召开各种会议应事先编制《会议费预算

表》，经主管经费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审批程序报批。报销

会议费支出应附会议费预算单和结算单、会议审批文件、会

议通知及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定点饭店等会议服务单位提

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据凭证，凡超范围、超

标准开支的经费不得报销。   

第六条  出差人员的差旅费报销，应当提供出差审批

单、机票、车票、住宿费发票等凭证。凡未经批准出差，以

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不予报销。外出学习、培训等

报销必须附主办单位通知文件，并经单位负责人审批。 

第七条  各单位举办各种培训班应事先编制年度培训

计划报组织、人社部门审批，按审批计划组织培训。报销培

训费支出应附组织、人社部门审批手续、培训通知文件、实

际参训人员签到表、培训费预算单和结算单、讲课费签收单

以及培训机构出具的原始明细单据、电子结算单据等凭证，

凡未履行审批备案程序的培训，以及超范围、超标准开支的

费用不得报销。 

第八条  购买各种办公用品，应按规定的品名、单位、

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开具发票。属于固定资产范围的要

办理固定资产登记手续，属于政府采购的物品必需实行政府



采购。实物购入后，要按照规定办理验收手续，需要入库的

实物必须填写入库验收单。 

第九条  装修、修缮工程项目的管理必须按现行有关规

定执行。所有装修、修缮工程项目(包括零星修缮费)应编制

预算，按照有关规定确定施工方，并签订施工合同。工程款

按进度支付，必须附合法正式的原始凭证。修缮项目竣工后，

应编报竣工财务决算，按管理权限报有关部门审批，并做好

财务处理工作。 

第十条  各单位发放津补贴、福利费、慰问费应附相关

管理部门的文件作为依据，没有文件依据不得列支津补贴、

福利费、慰问费。 

第十一条  工作人员因公务需要借用公款时，应由借款

人按规定填制三联式借款单，由单位负责人(或指定审批人)

审批后，单位财务部门方可办理借款手续。公务结束后应及

时办理借款核销手续。单位工作人员因公借款凭据必须附在

记账凭证后，收回借款时应当另开收据或退还借款凭据副

本，不得退还原借款单。 

    第十二条  凡开具和取得的发票，必须按发票管理规定

的品名、单位、数量、金额及内容等据实填写，字迹要清楚，

不得涂改，挖补；凡从外单位取得的发票及原始凭证，必须

盖有填制单位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自制零星费用开支原

始凭证必须由领款人、经办人和单位负责人签字，禁止接受

白条报支有关费用。      

第十三条  费用报销时，应按规定附上有关审批单和费

用结算清单。发票必须由经办人、证明人、审核人及领导签



字。购买需要入库的实物发票，必须填写入库验收单，由仓

库保管人员验收并签字后方可报销。      

第十四条  属公务卡结算目录范围的支出，一律使用公

务卡结算，因特殊情况使用现金结算的需填写《现金支付情

况说明书》。除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以外的零星小额费

用（1000 元以下）允许支付现金外，其余报销经费原则上

必须采用转账方式支付。 

第十五条  单位负责人要模范遵守财经纪律，支持财会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单位会计机构及财会人员要认真履行职

责，对费用报销原始凭证进行逐一审核，对不符合规定的报

销凭证或附件不全的不予报销。      

第十六条  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的职责，对单位财务报销手续完整性、发票真实性

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和中共福建省纪委、福建省监察厅《关于对开具虚假发票公

款报销行为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追究有

关责任人和当事人的责任。伪造、变造虚假发票，贪污公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东侨经济技

术开发区财政局，应根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和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国有企业或国有

控股企业参照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宁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宁德市财政局《关



于转发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报

销审批手续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的通知(宁财监[2004]1 号)

同时废止。 

 


